
1

合同编号：11N78153255120252801

政府采购合同

项目名称：2025 年闵行开发区建设管理运营服务

甲 方： 上海市闵行区经济委员会

上海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乙 方： 上海闵行联合发展有限公司

签订地点：上 海 市 闵 行 区

签订日期：20 25 年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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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：上海市闵行区经济委员会

上海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乙方：上海闵行联合发展有限公司

甲方、乙方以下单独称为“一方”或“各方”，统称为“双方”。

鉴于，上海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（以下简称“闵行开发区”）系国家级经济

技术开发区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，取得了卓越的成绩。为进一步推进闵行开发区

成果产业特色建设，增强上海市闵行区的综合竞争力，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本着

公平合理、紧密合作、互惠互利的精神，就 2025 年闵行开发区建设管理运营

服务 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合同双方主体资质

1、甲方，上海市闵行区经济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区经委”）系本次采购活

动的执行人，受上海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管委会”）委

托，按相关程序和规定，开展此次政府采购招标活动；管委会系代表上海市人民

政府对闵行开发区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，对闵行开发区履行规划定位、园区

开发、招商引资、企业服务等管理职能，是此次政府采购的招标人；

2、乙方，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有效成立并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，具

备本协议项下综合服务的相关资质，有合法的经营范围及充分的经营能力与经验

从事本协议中相关业务。

3、合同金额：贰仟陆佰伍拾肆万贰仟柒佰元整（￥26542700 元整）

二、服务区域

本合同约定服务区域（以下合称“服务区域”），占地面积约 3.5 平方公里，

东至北沙港，南至黄浦江-文井路-江川路-昆阳路-东川路，西至碧溪路，北至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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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路-昆阳路-天星路-古永路。若甲方有意扩大服务区域，需与乙方另行签订相

关补充协议。

三、服务内容

管委会授权乙方全面负责区域内建设管理运营服务，具体包括：

根据招标文件的规定，闵行开发区建设管理运营服务的具体服务内容包括：

1、 根据闵行开发区的战略规划和产业定位，做好区域内建筑、道路、

桥梁、绿化、河道等基础设施、公共事务服务及公共设施的整体规划设计、建设、

运营管理工作。

(1) 服务区域内部分建筑、道路（管网）建设、市政配套等基础设施维

护工作，及服务区渣土运输、防台防汛、环境综合整治工作。

(2) 服务区域内招商宣传、治安管理、配套交通设施等建设管理工作（主

要为：宣传标识、标志标牌、视频监控、停车场、电子货运探头、交通指示牌、

公交车站及候车亭）。

(3) 服务区域内公共绿化、广场的美化以及日常养护管理（主要为：绿

化养护、绿化调整、景观提升，公园、绿地、广场在内的景观设施、文体等公益

设施的日常维护）。

(4) 服务区域内公共设施的日常维护管理及提升工作（主要为：道路、

河流、码头岸线、公共区域内建筑物，下水道、桥梁、栏杆、木地板、石材、人

行道板、照明设施、路灯等设施的维修养护及提升）。

(5) 其他日常公共事务服务、基础设施及公共设施维护工作。

2、 积极推动园区产业结构调整及转型升级，推动重点产业结构调整项

目，支持园区转型升级规划研究及重点项目规划和工程设计。落实园区服务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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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园区配套服务项目的建设及运营管理工作。

3、 根据闵行开发区的战略规划和产业定位，坚持开发区创新开拓精神，

进一步推进园区产学研基地建设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落地，完善智慧园区软

硬件建设，做好园区统计、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及宣传工作，进一步提升园区管理

水平。

4、 做好园区招商引资工作，坚持“双轮驱动”，推动优质项目落地，

加强企业服务、管理、沟通及宣传工作。

5、 科学制定并完善 ISO 标准化体系，建立健全开发区生态环境风险防

控体系，加强园区绿色生态环境建设，贯彻落实国家“双碳”战略，进一步提升

园区绿色低碳发展水平。

6、 加强安全生产、消防、环保等法律法规宣传，推动安全生产、环保

共享共治，督促园区企业切实履行安全生产和环保主体责任；保障园区有序运营，

提高园区安全运行管理水平，包括园区犬防、辅警及辅助设备、园区安全生产日

常和专业检查等。

7、 开展区区合作及结对帮扶等工作。

8、 做好闵行开发区防台防汛等公共安全与维护稳定的应急准备工作。

9、 积极推动闵行开发区党建工作。

10、闵行开发区内建设管理运营过程中其他工作。

四、服务期限

本协议项下的服务期限为【1】年，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

日止。

五、权利与义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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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甲方的权利与义务

1.1 由于管委会无法办理政府采购平台账户，不具备平台采购资质，区经委

受管委会委托，具体负责履行“政府采购活动中委托招标代理”、“确定成交供

应商”，“协助代理机构质疑回复”等政府采购招标程序；管委会负责支付本次

采购代理服务费用。

1.2 管委会协助乙方获得实施所必需的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和行政管理等方面

的批准、许可、授权。

1.3 管委会按协议条款向乙方支付相关费用。

1.4 管委会有权对乙方的管理服务提出意见和建议，协助乙方不断改善开发

区的管理服务。

2、乙方的权利义务：

2.1 在管委会的支持下，负责筹集项目建设所需的资金，保证该项目建设资

金按时到位并直接用于项目建设；接受管委会监督，确保项目按期完成。

2.2 乙方应根据实际服务内容制定各类管理办法或服务细则。

2.3 接受管委会及政府职能部门对乙方的考核，并积极实施各项工作。

六、服务费及支付

1、支付给乙方的服务费与乙方给开发区带来的各项成效挂钩，每半年度由

闵开发管委会提出相关申请，由区经委向区财政局申请授权拨付。以闵行区政府

审批的下拨经费为准。

2、特殊情形下，可对本条约定支付时间另行协商。

3、本协议最终支付的合同价款以政府审批实际下拨款项为准。

七、违约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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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因违约行为造成对方损失的，违约方应向相对方承担相应的损失赔偿责

任，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相对方已投入的投资款及相应利息、相对方基于本合作协

议的预期利益、律师费等；并应按实际履行原则，继续履行本协议。

2、如遇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因素，甲乙双方友好协商。

八、其他

1、本协议如有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协商后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解决；如协商不

成，可向被告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。

2、如管委会需乙方提供本协议服务内容以外的其他服务，应就相关事宜与

乙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。

3、本协议一式陆份，三方各执两份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每份具

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甲 方（盖章）： 乙 方（盖章）：

法人代表：郭芳颖 法人代表：张志雄;男

地址：七莘路 412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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